
荆州市松圣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200t塑料制品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9月 29日，荆州市松圣塑业有限公司在公司内主持召开了《荆州市

松圣塑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t塑料制品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的技术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荆州市华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

会议邀请了 2名专家（名单附后），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了项目建设情况，报告编

制单位介绍了验收监测过程与内容，形成如下意见：

该监测报告表对照《建设目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荆州开发区荆沙大道 58 号湖北金屹和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空

置厂房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总投资 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万元，占总投

资的 1%。项目租用金屹和公司已建 1#、2#厂房及油漆车间新建“荆州市松圣塑

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t 塑料制品项目”，占地面积 4886m2，主要建设有吹膜生

产线以及制袋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生产缠绕膜 400t/a、塑料袋 800t/a的生

产能力。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22年 4月编制了《荆州市松圣塑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t塑料

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环评报告于 2022年 4月 22日通过荆州市生态环

境局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审批，审批文号为荆开分环保审文[2022]23号。本

项目从立项、建设至试运行期间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3）投资情况

本项目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万元，占实际总投资

的 5.7%。



二、工程变动情况

受疫情影响，目前市场需求低迷，本项目环评报告内涉及的项目规模无法短

期内全部投产建设，因此本项目拟将原有环评内容分两期进行投产、验收。本次

验收范围主要涉及吹膜和制袋工艺，不涉及造粒以及印刷的相关内容。

项目一期仅建设有3台吹膜机、1台制袋机、1台缠绕膜机和2台复卷机，项目

一期产生的有机废气，采用活性炭可有效处理，达标排放。本项目一期吹塑、制

袋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待二期工程全部建设完毕后再增加

“UV光解设备”对其进行处理。

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项目冷却循环水，定期补充，不外排；车间地面采

用拖把拖洗的方式进行清洁，不产生地面清洁废水。

由于本次评价，仅对环评内部分工艺设备进行验收，建设单位承诺，待项目

主体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就项目二期内容，再次进行验收并补充验收监测。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

标准及荆州申联水务有限公司接管标准中较严格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

排入西干渠，对周边环境影响可控。

（2）废气

运营期吹膜、制袋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15m排气筒（DA001）”

处理后有组织排放。通过以上措施后，项目运营期厂界非甲烷总烃以及有组织排放

的非甲烷总烃，均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5

特别排放限值的相关要求。厂界颗粒物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标准浓度限值。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噪声。通过基础减振、车间屏蔽、距离衰减等措施

后，可有效降低设备噪声的排放，能够确保项目四侧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主要为废边角料、不合格品、废包装材料，以上固体废物经收集后

定期出售，不外排。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润滑油、废活性炭，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后

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不外排。生活垃圾经厂区垃

圾桶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不外排，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5）辐射

该项目无辐射源项。

（6）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①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按要求对厂区内各区域进行防渗处理，并按照要求配备劳保、防护用品、消

防设施等应急设备、设施。

②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无在线监测装置。

③其他设施

本项目无其他设施。

四、验收监测结果

（1）验收工况

本次验收监测于2022.09.06、2022.09.07进行，本项目年工作时间300天，监

测期间各工序正常生产。

（2）废水达标情况

验收期间，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pH为7.8-7.9，化学需氧量为

227-233mg/L，五日生化需氧量为66.2-72.8mg/L，氨氮为22.45-23.16mg/L，悬浮

物为65-73mg/L，各污染物浓度均能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4中三级标准及荆州申联水务有限公司接管标准中较严格标准。

（3）废气达标情况

验收期间，项目厂界下风向监测点的颗粒物浓度为0.184-0.417mg/m3，远低

于其标准限值1.0mg/m3，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颗粒物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浓度限值要求。

本项目生产废气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为2.56-3.38mg/m3，远低于其排

放限值60mg/3，项目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0.024kg/t产品，单位产品非甲



烷总烃排放量满足0.3kg/t产品的标准限值要求；厂界下风向非甲烷总烃浓度为

0.38-0.63mg/m3，远低于其标准限值4.0mg/m3，厂界非甲烷总烃以及有组织排放的

非甲烷总烃，均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特别

排放限值的相关要求。

（4）噪声达标情况

验收期间，项目四侧厂界昼间噪声值在53-57dB（A）之间，夜间噪声值在

43-47dB（A）之间，四侧厂界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5）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生活垃圾在厂区内设置有垃圾桶，含油废抹布及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不外排。废边角料、不合格品、废包装材料经收集后存放于一般固体废

物暂存区，定期交物资部门回收，不外排。废润滑油、废活性炭分类收集后暂存

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不外排。项目运营期间固体废物

采取了妥善的处理、处置措施，不外排，能够满足环境保护要求。

（6）辐射

该项目不涉及辐射防护因素。

（7）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项目生活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荆州申联水务有

限公司处理，污染物总量已纳入荆州申联水务有限公司内，不需申请 COD、NH3-N

总量控制指标。项目环评文件提出的 VOCs总量控制指标为：0.576t/a。建设单

位应按照要求申请总量。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生产阶段对所属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声环境的影响较

小。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荆州市松圣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200t塑料制品项目（一期）在验

收监测期间项目建设无重大变动，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符合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

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验收监测报告基础资料

数据准确，内容较为全面，验收结论明确。该项目建设与调试落实了环境保护措



施与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污染物达标排放并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根据验收规范要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应进一步落实验收监

测报告表中及本验收意见所提出整改与完善的内容，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八、专家意见：

1、提供生产负荷一览表，附生产设备一览表，并明确废料回收造粒和印刷

工序未启动。

2、规范危废暂存间建设，标识标牌规范张贴，补充危废处理单位相关资质，

附上危废间内外照片。

3、完善废气排污口及厂区环保标识标牌。

4、补充排污许可证或附相关说明。

2022年 9月 29日



附件：专家签到表


